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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調查紀要 

1.1 事故摘要 

  111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二）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所屬奮

起湖監工區第 6 道班使用機動道班車於 14 時 10 分自十字路站出發，擬下

行至本線 42K+200 會同第 5 道班一同進行路線養護工作；林鐵處外包修枝

伐木廠商茂林農業科技有限公司於 14 時 27 分自第 76 號平交道（奮起湖

站東方平交道，本線 45K+571 處）進入路線使用機動台車，擬上行至本線

53K+600 處進行伐木作業，雙方車輛 14 時 38 分約於本線 46K+500 處發

現與對方相向行駛，兩造煞車不及發生撞觸。 

 

圖 1.1-1 事故地點示意圖 

 

1.2 調查依據 

  正線發生車輛互相衝撞或撞觸，依鐵路行車規則第 60 條係屬重大行車

事故，由交通部鐵道局依鐵路法第 56-6 條第 2 項認有必要者，就其事實及

原因進行調查。 

 

道班擬自 55K 往42K+200 

廠商擬自45K+571往53K+600 

事故點 46K+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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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調查組織 

  由交通部鐵道局營運監理組、機電技術組、土木建築組人員組成專

案小組，對本起事故進行調查。 

1.4 調查過程 

7 月 12 日 接獲林務局通報本起事故發生 

7 月 13 日 專案小組第一次工作會議 

函請林務局提供事故相關文件與資料 

8 月 1 日 函請林務局就行車實施要點與機動道班車及台車使用規

定等規章檢討本事故歷程 

8 月 3 日 林務局提供事故相關文件與資料 

8 月 23 日 林務局函復依規章檢討本事故歷程結果 

9 月 8 日 專案小組前往奮起湖站查察該站保安方式辦理情形 

9 月 28 日 專案小組第二次工作會議 

 

  



 

3 

貳、 事故發生與經過 

2.1 事故說明 

  依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提送行車事故報告書及人員訪談

紀錄，事故過程如下： 

時間 過程 

7/12 08:31 修枝伐木廠商（茂林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人員至奮起湖車

站申請臨軌作業，由值班站長留下施工地點、時間、聯絡

人姓名、電話，請其出發前再告知車站。 

13:45 修枝伐木廠商人員至奮起湖車站申請使用台車上行（奮起

湖→多林）前往本線 53K+600 處進行伐木作業，預計

14:30 出發，進入路線前並將電話通知奮起湖站，獲同意

後才前往現場作業。 

13:50 第 2次車阿里山號列車自十字路站出發下行開往嘉義站。 

14:09 奮起湖監工區第 6 道班於十字路站通報奮起湖站，將使

用機動道班車下行前往本線 42K+200 進行路線養護工

作。 

14:10 奮起湖站值班站長同意第 6 道班之申請，第 6 道班機動

道班車自十字路站出發下行。 

14:21 第 2 次車阿里山號進入奮起湖站停車，預計 14:30 開車。

奮起湖站僅值班站長與站務士（售票人員）2 人值勤，值

班站長至月台監視及辦理第 2 次車開車事宜。 

14:25 修枝伐木廠商電話通報奮起湖站，請求進入路線，奮起湖

站站務士查閱第 2 次車以後並無列車使用閉塞密碼辦理

閉塞，認為路線已無列車，回復同意廠商台車可自第 76

號平交道（奮起湖車站東側平交道，位於 45K+571.1 處）

進入路線。 

14:27 廠商台車自奮起湖車站東側平交道（45K+571.1）出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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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14:38 機動道班車與廠商台車於本線 46K+500 處發現與對方相

向行駛，雙方緊急剎車，造成廠商台車 1 人向前跌落遭兩

造車輛共同夾傷腳部。 

 
圖 2.1-1 事故現場照片-1 

往奮起湖（下山）方向 

廠商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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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事故現場照片-2 

  

傷者 

廠商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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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鐵路機構處置過程 

時間 過程 

7/12 14:41 第 6 道班通報 119 消防單位。 

14:47 救護車抵達第 76 號平交道 

14:55 救護車載運受傷人員送醫。 

 

2.3 事故影響 

一、 人員傷亡：廠商茂林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修枝伐木作業人員 1 人。 

二、 設備受損：無。 

三、 運轉延誤：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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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事實發現 

3.1 天候與環境 

3.1.1 天候 

  事故當下天氣為陰天，略有薄霧，依據中央氣象局奮起湖測站（嘉

義縣竹崎鄉阿里山事業區 148 林班地(中興苗圃內)）觀測資料，7 月 12

日 14 時氣溫 23.6 度，降水量 0mm。 

 

3.1.2 周邊環境 

  事故地點約略位於本線 46k+500 處，上山方向為左彎，依林鐵處提

供資料：曲線半徑 35.751 公尺、坡度 50.12‰。本路段速限為 22km/h。 

 

圖 3.1-1 事故地點街景（上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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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事故地點街景（下山方向） 

3.2 軌道 

3.2.1 基本資料 

  事故地點里程約為本線 46k+500 處，曲線半徑 35.751 公尺、坡度

50.12‰，內側裝有護軌。事故地點位置圖如圖 3.2-1，坡度標詳圖 3.2-3，

曲線圖詳圖 3.2-4。 

 
圖 3.2-1 事故地點位置圖-1 

事故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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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事故地點位置圖-2 

 

圖 3.2-3 線形資料-坡度 

 

事故地點： 
本線 46K+500M 

往多林→ 

←往水社寮 

奮起湖站 

事故地點： 
本線約 46K+500M 
坡度 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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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線形資料-線形 

 

3.2.2 檢查養護情形 

  依據阿里山林業鐵路路線檢查標準作業程序所示檢查頻率，軌道及

其配件為月檢查，軌道幾何線形檢查為季檢查。 

  111 年 6 月月檢查顯示 6 月 16 日事故路段曾進行起道砸道之養護

作業（圖 3.2-5）。 

事故地點： 
本線約 46K+500M 
曲線半徑 35.751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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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111 年 6 月月檢查紀錄 

  111 年 4 月 18 至 20 日間辦理第 2 季檢查，事故路段前後有部分

方向不整、軌距不整與平面性不佳之情形，並於 4 月 27 日完成改善（圖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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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111 年第 2 季季檢查紀錄 

  本起事故無列車或車輛出軌，初判事故原因無涉及軌道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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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車輛 

3.3.1 機動道班車 

 
圖 3.3-1 機動道班車（前後抓握扶手係事後加裝） 

  林務局所使用之機動道班車為 30 年前陸續購買使用，目前查無採

購當時對於性能之要求或規範，該局限制機動道班車承載限度分為平地

線載重不得超過 1 噸、山地線載重不得超過 800 公斤。 

  編號 602（配屬第 6 道班），空重為 631 公斤，軔機型式為鼓煞並

有加裝木質緊急煞車元件，當日載運一般工具（砂耙、圓鍬、拔釘器、

鐵鎚）約 40 公斤，加上該車乘坐 3 人約 230 公斤，當日台車載重約 270

公斤。 

  機動道班車無安裝行車記錄器與車速表，無法得知道班車行駛速度，

林務局依據第 6 道班機動道班車出發時間、事故時間及行駛距離推估，

機動道班車平均行駛速度約為 18.2km/h。該路段速限為 22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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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台車 

 

圖 3.3-2 廠商機動台車 

  台車平面板長 180 公分，寬 150 公分，6.5 匹馬力，4 個鋁輪，台

車空重 200 公斤。因台車為自行組裝方式，故無任何設計圖說資料。 

  當日載重總共約 600 公斤，載運 4 人，鏈鋸 2 台，汽油桶 1 桶。 

  林務局依據廠商機動台車出發時間、事故時間及行駛距離推估，廠

商機動台車平均行駛速度約為 5km/h。 

  林務局現行對廠商自備台車並無相關性能或規範之要求，惟該局表

示將研擬要求台車需有機械技師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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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閉塞區間與保安方式 

3.4.1 閉塞區間與常用保安方式辦理情形 

一、 閉塞區間劃分 

表 3.4-1 林鐵本線之閉塞區間 

嘉

義 

北

門 

鹿

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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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崎 

木

屐

寮 

樟

腦

寮 

獨

立

山 

梨

園

寮 

交

力

坪 

水

社

寮 

奮

起

湖 

多

林 

十

字

路 
 

屏

遮

那 

第

一

分

道 

第

二

分

道 

二

萬

平 

神

木 

阿

里

山 

○ ◎ ○ ◎ ○ ○ ○ ○ ◎ ○ ◎ ○ ○  ○ ○ ○ ○ ◎ ◎ 

 圖例 ○：交會站 ◎：閉塞車站 

  目前林鐵本線派駐有行車人員辦理閉塞計 6 站：北門、竹崎、交

力坪、奮起湖、神木、阿里山（閉塞車站，表 3.4-1），閉塞車站人員

依阿里山林業鐵路行車實施要點辦理閉塞，交會站如有交會或待避列

車之需求，由閉塞車站開立列車交會通知單與正駕駛，正駕駛依該通

知單，於交會站停等交會或待避列車。 

 

二、 保安方式（密碼通信式） 

  依據林務局阿里山林業鐵路行車實施要點第三章，第 62 點「列

車運轉應依密碼通信式辦理，如於中途站有交會列車之必要，值班站

長另開立交會列車通知書併同通券一起交付正駕駛，……」 

  密碼通信式辦理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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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鐵處定期派發行車使用密碼報告表（圖 3.4-1）予各有行車人員

駐守之閉塞車站。 

 
圖 3.4-1 行車使用密碼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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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車自出發站出發前 5 分鐘，出發站以有線電話聯繫到達站，確

認兩站區間有無列車及須填寫交會列車通知書（列車交會變更通

知單，圖 3.4-2）之情形，並請求到達站同意辦理閉塞。 

 
圖 3.4-2 列車交會變更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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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到達站接到電話後，確認閉塞區間已無列車，依行車使用密碼報告

表（圖 3.4-1）提供出發站閉塞密碼同意辦理閉塞，同時於該表內

填入使用該組閉塞密碼之車次，並於密碼使用紀錄表（圖 3.4-3）

到達列車欄位登載車次、使用之閉塞密碼、閉塞區間與辦理時間等

情形。 

 

圖 3.4-3 密碼使用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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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發站將到達站告知之閉塞密碼登載入密碼使用紀錄表（圖 3.4-3）

開出列車欄位，並將閉塞密碼填入通券（圖 3.4-4），通券記載該區

間兩端站站名，填發年、月、日及使用列車車次，由站長簽名或蓋

章，裝入路牌套內，於列車進站時交由列車正駕駛。另如有安排交

會或待避，需同時交付列車交會變更通知單（圖 3.4-2）予列車正

駕駛。 

 

圖 3.4-4 閉塞用通券與路牌套 

5.列車駛抵到達站時將路牌套交給到達站，到達站取出通券，以有線

電話聯繫出發站，出發站依行車使用密碼報告表（圖 3.4-1）告知

到達密碼，到達站將其並填入通券內後收存保管，兩站之間閉塞解

除。 

 

三、 奮起湖站至十字路站間之閉塞辦理方式 

  林鐵本線因 42 號隧道坍塌重建中，目前辦客列車自嘉義上山僅

能行駛至十字路、阿里山下山僅行駛至神木，惟路線雖中斷，但林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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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要求奮起湖至十字路間之閉塞仍由奮起湖與次一閉塞車站辦理閉

塞。奮起湖往十字路方向次一閉塞車站為神木站，但神木站僅

09:30~16:30 才有站務人員駐站服務，其餘時段（08:00~09:30、

16:30~17:00）無人員駐站，因此奮起湖至十字路之間列車行駛係由

奮起湖站與阿里山站辦理閉塞。 

  目前十字路站出發往嘉義之列車無法取得通券，係阿里山站以行

調無線電通知列車駕駛，與奮起湖站之間閉塞辦理完成後，始得自十

字路站開車。 

 

3.4.2 機動道班車與台車行駛之管制作業 

  依據林鐵處「機動道班車及機動台車使用規定」第二點，機動道班

車為林鐵處道班人員使用，機動台車為非林鐵處人員使用，使用機動台

車者其規定比照機動道班車辦理。 

一、 機動道班車 

  「機動道班車及機動台車使用規定」使用規定第九點「除特准尾

隨列車者外，非俟已開出之列車到達前方站，不得妨礙正常列車運轉

及調車車輛調車。前項所稱『特准尾隨列車』係指機動道班車，在列

車行駛之同一閉塞區間內尾隨列車行駛而言。」，使用規定第十點「機

動道班車應經車站允准並辦理閉塞後開出。」 

  當日第6道班機動道班車擬自十字路站出發前往奮起湖與水社寮

間 42K+200 處會同第 5 道班一同進行路線養護，惟十字路站為無人

站無法辦理閉塞與開立通券，故第 6 道班領班係以行調無線電與奮起

湖站聯繫，告知奮起湖站機動道班車欲尾隨第 2 次車自十字路出發至

奮起湖，經奮起湖站值班站長回復同意後，機動道班車開往奮起湖。 

  第 6 道班領班表示，每次機動道班車欲自十字路開往奮起湖，均

由領班以行調無線電向奮起湖站值班站長聯繫，取得奮起湖站值班站

長允准後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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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檢視 7 月 12 日當天阿里山站閉塞密碼使用紀錄（圖 3.4-5），

十字路至奮起湖間僅上山第 460 次車與第 1 次車、下山第 2 車次列

車有辦理閉塞，無其他列車或車輛辦理閉塞之紀錄。另與奮起湖站閉

塞密碼使用紀錄（圖 3.4-3）比對，兩站之間有辦理閉塞的列車數目不

符、奮起湖站與阿里山站皆將第 460 次車填具於到達列車欄位。 

 
圖 3.4-5 7 月 12 日阿里山站閉塞密碼使用紀錄 

  另 9月 8日本局人員至奮起湖站現場瞭解該站行車閉塞制度辦理

情形，奮起湖站值班站長受訪表示，如有多輛機動道班車欲行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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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規定第 10 點規定，每輛機動道班車均開立通券交付給機動道班

車駕駛，供其同時出發。 

 
圖 3.4-6 奮起湖值班站長表示每輛機動道班車均辦理閉塞發給通券 

  查林鐵建置有行車監控系統（圖 3.4-7），係由具 GPS 功能之行

車無線電車機回報列車所在位置，再顯示於各站螢幕上。道班之手持

無線電亦具有 GPS 定位功能，可做為機動道班車回報所在位置使用。

然據 9 月 8 日現地訪談發現，奮起湖與多林兩站之間因大凍山地形影

響，有無線電收訊不良路段，行車監控系統上無法顯示位於收訊不良

路段之列車位置，故林鐵亦請列車或車輛通過特定地點時以行調無線

電向車站回報列車所在位置。經調閱 7 月 12 日行車調度無線電錄音

檔案，當日第 2 次車通過第 31 號隧道時有向奮起湖站回報列車位置

之語音紀錄，但無後方機動道班車回報位置之語音紀錄。 

 
圖 3.4-7 阿里山林業鐵路行車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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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廠商機動台車 

  廠商於決標後一次性直接申請整個工期期間 6月 26日至 7月 15

日每日 15 時 30 分至 24 時進行臨軌施工（圖 3.4-8），於此期間每天

以 Line 向林鐵處監工人員通報進入路權範圍內作業（圖 3.4-10），若

當日未施工亦需通報未進入路線。 

 
圖 3.4-8 廠商臨軌施工許可證 

  合約決標後，林務局未對廠商施工人員施行沿線施工確保行車安

全之相關安全觀念講習或訓練。僅要求廠商如欲行駛台車應依「機動

道班車及台車使用規定」第 28 點事先向林鐵處專案申請，再向車站

填寫使用申請單（附件二，第 46 頁）申請，林鐵處表示廠商未專案

申請於施工期間使用台車行駛正線。 



 

24 

  當日上午 8 時 31 分、13 時 45 分廠商人員兩次至奮起湖站申請

擬於 14 時 30 分使用台車時，奮起湖站皆未要求廠商填寫使用申請

單；廠商人員 14 時 25 分於平交道以電話聯繫奮起湖站（值班站長至

月台辦理第 2 次車發車與監視作業，售票人員接聽電話），經車站同

意後將台車搬入路線行駛。 

 

圖 3.4-9 下山列車進入奮起湖站後，廠商人員將台車搬入軌道（非當日畫面） 

  由於奮起湖站行車人員每日 17 時下班後即無人辦理行車業務，

如值班站長下班前已允准廠商進入路線施工，則廠商結束工作時以

Line 向林鐵處監工人員通報人員機具已離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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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0 廠商以 Line 通報當日路線占用狀況與完工後人員撤離訊息 

  由於廠商並未配置林鐵所使用之行調無線電，故廠商機動台車之

所在位置不會回傳於鐵路行車監控系統螢幕畫面內顯示。 

 

3.5 人員 

3.5.1 相關法令規定 

一、 「鐵路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規定，駕駛人員每年至少

需實施體格檢查一次；站務人員至少每三年檢查一次；至於技

能檢定部分，則至少每三年對行車人員實施一次檢定。 

二、 「鐵路行車規則」規定，行車人員應辦理勤前酒精檢測；「陸運

特定人員尿液採驗實施要點」規定駕駛及行控人員應辦理不定



 

26 

期尿液檢驗（濫用藥物抽檢）。 

 

3.5.2 查察結果 

  經檢視本案奮起湖站值班站長、售票人員（站務士）行車人員之「行

車人員體格檢查表」、「客貨駕駛人員術科技能檢定計分表」、當日「酒精

含量測定器測試紀錄表」及每季「尿液檢驗報告表」等，除值班站長（副

站長）體格檢查結果不合格外，均符合法令規定，另廠商人員不具行車

人員資格；其各項檢查結果如下： 

姓名 陳○○ 職稱 副站長 

單位 奮起湖站 年齡 52 

進入林鐵日期 100.8 

進入目前單位日期 109.9 

取得行車人員資格 101 年 3 月 19 日前已擔任行車人員 

技能檢定 學科 合格(108.12) 

術科 合格(111.08) 

勤前檢測(7/12) 酒測：0.00 mg/L(合格標準 0.00mg/L) 

血壓：未量測 

體格檢查 檢查日期:109.10.29 

左側聽損、近點視力未符標準 

藥物尿液檢驗 檢查日期：109.11.24 陰性 

 

姓名 羅○○ 職稱 站務士 

單位 奮起湖站 年齡 29 

進入林鐵日期 107.12 

進入目前單位日期 108.2 

取得行車人員資格 站務人員(108.12) 

技能檢定 學科 合格(111.07) 

術科 合格(111.08) 

勤前檢測(7/12 日) 酒測：0.00 mg/L(合格標準 0.00mg/L) 

血壓：未量測 

體格檢查 檢查日期:109.11.2 合格 

藥物尿液檢驗 檢查日期:109.11.24 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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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鍾○○ 職稱 道班班長 

單位 第 6 道班 年齡 50 

進入林鐵日期 100.8.1 

進入目前單位日期 109.9.1 

取得行車人員資格 非行車人員 

技能檢定 學科 合格(108.12) 

術科 合格(108.12) 

勤前檢測(7/12) 酒測：未檢測 

血壓：未檢測 

體格檢查 檢查日期：100.8.16 合格 

藥物尿液檢驗 檢查日期：109.6.19 陰性 

其他 機動道班車駕駛，111 年 4 月 18 日機動道

班台車使用規定術科考試 100 分 

 

姓名 黃○○ 職稱 -- 

單位 茂林農業科技 

有限公司 

年齡 54 

進入公司日期 110.1.4 

林鐵相關訓練 無 

勤前檢測(7/12) 酒測：未檢測 

血壓：未檢測 

其他 廠商台車駕駛，非行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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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原因分析 

  經檢視林務局提報事故相關資料，以及專案小組至奮起湖站現地查察

該站閉塞辦理情形，發現有以下缺失： 

一、 依規章規定，機動道班車需向車站通報及辦理閉塞，查機動道班車自

十字路行駛至奮起湖有向奮起湖車站通報並取得允准，但未向阿里山

站申請辦理閉塞。 

二、 奮起湖值班站長未進行書面記錄或行車室內任何明顯處所標明機動

道班車尾隨第 2 次車行駛，致相關訊息無法明確讓相關人員知悉。 

三、 奮起湖站站務士（售票人員）當日非站長指定辦理閉塞之人員，惟該

員逕同意廠商台車進入路線行駛。 

四、 廠商機動台車申請行駛路線至 53K+600 處施工，奮起湖站值班站長

未依規定請廠商填具使用申請單，僅以字條記下廠商施工地點、時間

及聯絡人姓名、電話，請其出發前再告知車站。 

五、 機動道班車及台車使用規定第 28 點雖明定廠商填具機動台車使用申

請單並經車站允准後使用，行車管制事項由申請使用之廠商負責等要

求；由廠商負責行車管制事項顯難執行。 

六、 辦理閉塞車站人員下班後，路線即處於無管理狀態，返回駐地的機動

道班車仍可能與路線上作業之廠商台車相衝突。 

七、 對於機動道班車及台車使用規定第 10 點要求機動道班車應經車站允

准並辦理閉塞後開車一節：閉塞車站遇有幾輛機動道班車欲通過即發

給幾張通券，以及區間內如需養護施工，兩端閉塞車站均同時發給通

券供機動道班車進入閉塞區間，無法達到保安方式管控閉塞區間內列

車數量之目的。 

八、 奮起湖至十字路間之閉塞由奮起湖站與阿里山站共同辦理一節未考

慮現實本線中斷狀況，第 6 道班之機動道班車無法洽阿里山站辦理閉

塞取得通券。 

九、 林務局對機動道班車與廠商台車缺乏應具備之基本性能規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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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行車人員未依規章辦理行車業務，顯對行車安全觀念與作業程序訓練

不足。 

十一、 廠商人員於路線上操作台車移動，林務局未於決標後工程開始前，

針對施工人員進行路線作業應注意事項、沿線施工確保行車安全防範

措施等安全觀念講習或訓練。 

  綜上，本起事故之發生原因研判如下： 

4.1 直接原因 

一、 機動道班車自十字路尾隨第 2 次車至奮起湖，未洽阿里山站辦理

閉塞。 

二、 奮起湖站值班站長以口頭同意機動道班車出發，未明確登載以傳

達訊息予相關人員。 

三、 奮起湖站站務士當日非站長指定辦理閉塞人員，擅自同意廠商台

車進入路線行駛。 

 

4.2 間接原因 

一、 廠商台車履約期間固定於末班車駛離後進入路線施工，林鐵處與

奮起湖站人員未落實要求並受理廠商提出專案申請與填寫機動台

車使用申請單，站務士同意台車進入路線前，未確認車站是否留

有機動台車使用申請單存根。 

二、 十字路站應由阿里山站代為辦理閉塞，然第 6 道班（十字路道班）

機動道班車無法取得通券，現行常用保安方式（密碼通信式）無

法落實辦理。 

三、 林鐵處對於機動道班車、台車行駛於正線之控管作業（允許尾隨、

重複辦理閉塞），未能符合行車實施要點內對閉塞之相關規定（同

一閉塞區間，同時僅准一列車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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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違失事項 

4.3.1 監理法規違失事項 

一、 未落實保安方式辦理閉塞。 

(一) 違反規定：鐵路行車規則第 42 條第 2 項「列車之運轉，應施行

常用保安方式；……」 

(二) 違規情形：機動道班車自十字路開往奮起湖、廠商台車擬自奮起

湖車站東側平交道前往施工現場皆未辦理閉塞。 

二、 缺乏路線封鎖作業程序 

(一) 違反規定：鐵路行車規則第 16 條「路線因辦理改建或整修工程，

致有影響列車及車輛運轉安全之虞者，鐵路機構應於施工前，封

鎖或停用該工程施工區間之路線。」 

(二) 違規情形：閉塞區間施工，兩端閉塞車站未對該區間施行封鎖，

而是對欲進入施工現場之每輛機動道班車均辦理閉塞、核給通券

准許出站。 

 

4.3.2 違反鐵路機構規章事項 

一、 未落實保安方式辦理閉塞： 

(一) 違反規章：機動道班車及台車使用規定第 10 點「機動道班車應

經車站允准並辦理閉塞後開出。」 

(二) 違章情形：第 6 道班機動道班車自十字路站尾隨第 2 次車前往奮

起湖站，車站允准但未辦理閉塞。 

二、 未落實管控外包工程使用機動台車： 

(一) 違反規章：機動道班車及台車使用規定第 28 點「本鐵路外包工

程如確需使用機動台車時，應事先專案提報本處同意後辦理『機

動台車申請單』(附表二)向就近站長申請並經核准後方可於許可

範圍內使用……」 

(二) 違章情形：廠商台車欲至 53K+600 處施工，向奮起湖站站長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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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值班站長未要求廠商填具申請單並保留存根，僅留下施工地

點、時間、聯絡人姓名、電話，請其出發前再告知車站。 

三、 非站長指定人員辦理閉塞： 

(一) 違反規章：行車實施要點 61 點第 1 項「施行閉塞時，其閉塞事

宜，由站長或其指定之人員辦理。」 

(二) 違章情形：奮起湖站站務士同意廠商台車進入路線行駛，該員當

日負責旅客諮詢與售票業務，非站長指定辦理閉塞事宜之人員。 

四、 重複辦理閉塞：【現地查察發現】 

(一) 違反規章：行車實施要點 63 點「站長使列車開出或通過時，應

事先辦理閉塞手續。依前項辦理閉塞手續時，站長應確認閉塞區

間無列車或車輛存在後，向對方站站長請求閉塞，對方站站長應

確認該閉塞區間無列車或車輛後，始得同意。」 

(二) 違章情形：機動道班車及台車使用規定第 10 點「機動道班車應

經車站允准並辦理閉塞後開出。」閉塞區間內已有多輛機動道班

車之情形下，值班站長仍據此重複辦理閉塞與開立通券，不符行

車實施要點相關規定。 

五、 多輛機動道班車一同行駛：【現地查察發現】 

(一) 違反規章：機動道班車及機動台車使用規定第 21 點「機動道班

車應單獨行駛，駛經站內時應停車，經值班站長同意後再開，不

得逕行通過」。 

(二) 違章情形：經現地勘查，發現林鐵因業務需求常需有多輛機動道

班車同時行駛之情形（如圖 3.4-6），無法落實單獨行駛之規定。 

 

4.4 鐵路機構辦理改善情形 

本事故發生後，經林務局檢討改進，已進行下列改善作為： 

一、 落實委外廠商申請台車作業： 

(一) 依據標 8「機動道班車及機動台車使用規定」，委外廠商如需使用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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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車時，應事先專案提報林鐵處同意後辦理，再據以向就近車站填報

《機動台車使用申請單》，經核准後方可於許可範圍內使用。 

(二) 外包工程應在工程契約書內增列：「工程施工非經許可不得使用機動

台車，違者終止合約，並沒收履約保證金，有危及公安行為時應由承

包商負完全責任。」之規定。 

(三) 即日起路線上委外廠商需使用台車時，應依上揭規定完成申請及核准

後，車站始可放行。 

二、 小站設日勤專責人員：即日起竹崎、交力坪、奮起湖等車站，比照北

門、阿里山等 2 車站，建立日勤專責人員，與值班站長一同管控所有

列車（包含台車）運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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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事故預防措施與建議 

  本事故調查專案小組根據前述事實發現，提出 16 項應行改進事項，作

為本局後續監督鐵路機構檢討改進之參處，其中： 

(一) 應行改進事項：指與事故原因有直接關聯之檢討改進事項。 

(二) 建議事項：指與事故原因無直接關聯，但有助於提升行車安全之檢討改

進事項。 

5.1 應行改進事項 

一、 請檢討現行閉塞辦理與運轉保安方式以及機動道班車與機動台車

行駛正線之規定，避免同一區間多次辦理閉塞開立多張通券之情

形造成行車風險與安全疑慮，落實閉塞制度對時間與空間之安全

管理。 

二、 除行車監控系統螢幕外，應於車站明顯處建置人工監控前後區間

行車管理之看板或設備，行車人員辦理閉塞或封鎖後於看板（設

備）標明當下前後區間及站內路線股道列車占用之動態情形。 

三、 有關奮起湖至十字路間之行車保安方式，阿里山站難依密碼通信

式將通券交付列車乘務人員，在本線未全線通車前，奮起湖至十

字路間、屏遮那至神木間請研擬臨時保安方式以維行車安全。 

四、 檢討位於無人站無法取得通券之道班如何辦理閉塞確保行車安全，

並納入規範據以執行。 

五、 請建立路線封鎖程序，如機動道班車或台車係至站間進行路線養

護施工，指定施工負責人向一端閉塞車站申請路線封鎖並負責管

理該區間之各類列車及車輛動態。 

六、 請就閉塞車站人員下班後，行車保安方式之實施及路線申請封鎖

事宜，研擬適當方案並施行。 

七、 經發現奮起湖站與阿里山站辦理閉塞之紀錄不一致情形，請加強

行車人員訓練與考核，以確實辦理閉塞保障行車安全。 

八、 廠商人員未具行車人員資格，不得於營運時間操作台車行駛於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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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鎖之正線。 

九、 請落實對廠商在路線保安等教育訓練及勤前教育，同時建立相關

查核機制。 

十、 「密碼使用紀錄表」僅登載同一區間之到達、出發密碼使用情形，

請將不同區間分開於不同本填列（如：十字路-奮起湖 1 本、奮起

湖-交力坪 1 本），不同區間之閉塞分開管理以避免混淆。 

十一、 行車實施要點第 66 點：「兩站間辦理閉塞，應用無線電電話辦

理之，無線電話故障或通話不良時，應以其他電話辦理。」鑑於

閉塞密碼外洩將有外界偽造通券干擾保安方式正常運作之疑慮，

請研議修改要點，以不易外洩閉塞密碼之通訊方式優先為之。 

十二、 機動道班車於營運時間行駛正線，請加掛前、後部標誌。 

十三、 機動道班車與廠商台車行駛正線，駕駛操作人員請比照行車人

員須執行勤前酒測與血壓量測。 

十四、 廠商台車駕駛請比照機動道班車駕駛人員訓練及考試方式，確

保人員能符合林鐵相關規定行駛。 

十五、 請研訂機動道班車車輛規範，並擬定檢修之種類、方式、項目與

週期。 

十六、 請於合約內要求廠商自備台車之性能、配備應符合最低規範（如

煞車性能、裝設安全扶手及警笛、燈光、標誌等防護設施）。 

 

5.2 建議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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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節錄阿里山林業鐵路行車實施要點-第三章閉塞 

第三章  閉塞 

第一節  通則 

五九、在同一閉塞區間，同時僅准一列車運轉。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准

許同時運轉二列以上之列車： 

（一）於閉塞區間列車分割運轉時。 

（二）向有列車之閉塞區間引導其他列車或調車時。 

（三）依無閉塞運轉列車時。 

（四）閉塞區間設有交會站，前行列車通過交會站後，始准後行列車

向同方向運轉。 

（五）兩端閉塞站長約定於中間交會站交會上、下行列車，並將「列

車變更交會通知書」交由各乘務員簽收確認。 

六Ｏ、閉塞區間之境界為站與站間內外之境界或指定之地點。 

六一、施行閉塞時，其閉塞事宜，由站長或其指定之人員辦理。 

      前項受指定之人員應依照本要點有關站長之規定辦理閉塞事宜。 

六二、列車運轉應依密碼通信式辦理。 

六三、站長使列車開出或通過時，應事先辦理閉塞手續。 

   依前項辦理閉塞手續時，站長應確認閉塞區間無列車或車輛存在後，

向對方站站長請求閉塞，對方站站長應確認該閉塞區間無列車或車

輛後，始得同意。 

六四、在辦理列車閉塞手續，不得早於列車開出或通過五分鐘前行之。 

第二節  密碼通信式 

六五、施行密碼通信式之閉塞區間兩端站站長應填寫密碼使用紀錄表。 

   車站之密碼使用及紀錄表格式、填寫方法依林鐵及文資處之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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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六六、兩站間辦理閉塞，應用無線電電話辦理之，無線電話故障或通話不 

良時，應以其他電話辦理。 

   前項辦理閉塞時，使列車開出站應以「第○次列車○時○分請求閉

塞，」呼叫；同意閉塞站應以「第○次列車○時○分同意閉塞，密碼

○○號」應答之。 

六七、通券應填寫密碼，記載該區間兩端站站名，填發年、月、日及使用 

列車車次，並由站長簽名或蓋章。 

六八、施行密碼通信式之區間。如未接獲同意閉塞站之密碼，不得使列車 

開入該區間，正駕駛如未接獲站長之通券並確認有密碼時不得開車。 

六九、使用二輛以上機車之列車，應將通券交予本務機車之正駕駛。 

      前項列車於中途退行時，通券仍由原正駕駛攜帶。 

七Ｏ、列車到達時，應辦理解除閉塞手續。 

   前項辦理解除閉塞時，應用無線電電話辦理之，無線電話故障或通話

不良時，應以其他電話傳受。 

   前項辦理解除閉塞時，到達站應以：「第○次列車○時○分到達解除

閉塞」呼叫；後方站同意時，應以「第○次列車○時○分到達解除閉

塞」應答之。 

七一、進站列車，應俟後部越過進站號誌機或站界標內方後，始得辦理解 

除閉塞。 

七二、列車因故障或其他情事，將部分車輛遺留於站間中途，其前部車輛 

駛抵前方站時，正駕駛應於進站號誌機外方停車，將事由通知站長後

進站，再交還通券。 

   站長應將通券收回，並予加鎖保管，非至確認遺留車輛全部收容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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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不得解除閉塞手續。 

七三、施行密碼通信式之列車，在中途退行回後方站後，該站站長應即將 

其情形通知前方站長，並依第七Ｏ點規定呼喚應答之。 

七四、辦理閉塞後，欲取消閉塞時，應向對方站說明，並取得其同意後始 

為之。 

七五、列車運轉中，遺失通券時，得繼續運轉，於列車到達前方站後，將 

事由報告該站站長。 

七六、通券用畢時，正駕駛應即交還站長。 

七七、列車使用過之通券，不得使用於其他列車。 

七八、站長向正駕駛遞交通券時，應使用牌套。 

七九、站長接受通券，必要時，得派適任人員接受。 

   正駕駛受授通券，得派副駕駛受授。 

   設有路牌受授器之站，站長依接受通券時，對應行通過之列車，得不

使其停車。 

第三節  傳令法 

八Ｏ、傳令法係對有列車或車輛之閉塞區間須運轉其他列車時行之。 

八一、施行傳令法區間應選定傳令員一人，並在其左臂佩帶白底紅字傳令 

員臂章。其格式如下： 

傳        令        員 

八二、施行傳令法時，閉塞區間兩端站站長應洽商選定傳令員一人，並各 

自記錄其職稱及姓名。 

八三、有下列情事之一時，應施行傳令法運轉列車： 

（一）列車因故障在中途停留或遺留車輛，認為不致中斷閉塞區間 

，得不依原定閉塞方式運轉救援列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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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收容溜逸站外之車輛運轉救援列車時。 

（三）為搶修路線，在已運轉工程列車之區間，須再運轉其他工程 

列車時。 

八四、依傳令法運轉列車時，站長應使該區間之傳令員乘坐列車前部。 

八五、施行傳令法時，正駕駛非有該區間之傳令員同乘不得運轉列車。 

八六、依傳令法運轉列車時，非俟傳令員回站或確認已到達前方站後，不 

得使其他列車進入該區間。 

八七、下列列車非俟傳令員乘坐之列車到達，不得移動停車位置： 

（一）因故請求救援列車或接獲通知有救援列車開來之列車。 

（二）接獲通知有後續工程列車開來之先開工程列車。  

八八、路線恢復原狀，恢復原定閉塞方式時，閉塞區間兩端站站長應認明 

該區間內確無列車或車輛，並經兩端站站長商妥後，始可解除傳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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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阿里山林業鐵路機動道班車及機動台車使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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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行車調度無線電通聯紀錄 

檔名(年月日_時分秒) 語音內容 

003_20220712_141026 奮起湖車站，第六道班呼叫 

奮起湖收到 

台車現在要去奮起湖 

可以走啦可以走啦 

好收到，謝謝 

003_20220712_141505 【無通話】 

003_20220712_141521 收到收到 

003_20220712_141532 來收到收到 

003_20220712_141759 奮起湖，2 次通過 31 號隧道 

2 次通過 31 號隧道，奮起湖收到 

003_20220712_141950 信號機，分道進站安全進站 

27 號竹崎進站，收到 

003_20220712_142113 唐哥，我車上有七十幾位，麻煩你廣播

一下下完車再上車 

003_20220712_142125 廣播一下，下完車再上車 

好 

003_20220712_143038 2 次，奮起湖請開車 

003_20220712_143139 下行 2 次，奮起湖開車 

2 次車，奮起湖開車收到 

003_20220712_144515 447 台車，2 次車準備北側要進站 

447 台車鐵搖式車，正常安全進站，只

是有乘客要發車喔 

安全進站，2 次車收到 

003_20220712_144741 2 次車輛準備好一切正常請開車 

003_20220712_144825 台車 447 呼叫奮起湖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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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名(年月日_時分秒) 語音內容 

第 2 道班，奮起湖收到，請講 

003_20220712_144840 447 奮起湖收到，請講 

我現在在水社寮，我 2 次車麻煩一下我

現在要繼續去第 25 號隧道往下來 

收到了 謝謝喔 

003_20220712_150327 【語音不清】 

2 次車，交力坪慢行進站 

003_20220712_150512 2 次師傅，交力坪請開車 

003_20220712_150607 奮起湖，2 次車的密碼 A711 

A711 正確 

003_20220712_150811 交力坪，○○呼叫，我們要跟 2 次出去

作業 

好，第二道班，交力坪收到 

003_20220712_151125 葉○○、葉○○，●●呼叫 

收到 

有六台車要去到【地點語音不清】 

收到，謝謝 

003_20220712_151621 2 次車，梨園寮請開車 

003_20220712_151634 2 次，梨園寮 

003_20220712_152044 【無語音】 

003_20220712_152736 2 次車 2 次車 

003_20220712_152801 奮起湖車站，青紅燈呼叫 

奮起湖收到 

現在要去現場去爬那隻門 

收到，我扳信號下去 

 


